
致：西貢區議會 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主席及全體委員 
 

2015 年 5 月 21 日(星期四) 
西貢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動議 

要求政府調高公共小巴座位法定上限  
 
背景： 
 
  現時法例規定小巴車長不可超過 7 米、座位上限為 16 座。 
 

小巴靈活便捷，與鐵路及巴士服務互補不足，市民需求大。惟現時區內不少

專線小巴路線儘管不斷增加班次，仍未能滿足乘客的需求，令居民白白浪費更長

的候車時間。 
 
我們要求政府儘早調高公共小巴座位法定上限，以便每班次接載更多乘客，

減少乘客候車時間。 
 

動議措辭：  
要求政府調高公共小巴座位法定上限  

 
 
 
 
動議人： 鍾錦麟議員     梁里議員     范國威議員 
 
 
 
 
和議人：    張國強議員 
 
 
2015 年 5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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